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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留意到，近期有機構持續沽空公司股票。今日，Iceberg Research 

(“Iceberg”)發出一份指控本公司的報告。

Iceberg所發佈的報告毫無事實根據，屬於虛假指控、惡意誤導。且正如該報告的免

責聲明所述，「在我們的報告和研究發佈之日，Iceberg可能在本文涵蓋的股票（和╱

或期權、掉期和其他與股票有關的衍生工具）中具有空頭頭寸，因此如果被覆蓋的

股票的價格下降可能會實現收益。我們可以繼續在本報告所涉及的公司的證券交易

中，無論我們在本文中提出的初步意見如何，我們都可以通過購買、出售、覆蓋短

倉或以其他方式更改我們的頭寸或實質。」

該報告的免責聲明亦指出，「本報告和本文中包含的所有聲明均為 Iceberg的意見，

不是事實陳述」。

因此，倘出具虛假報告引致本公司股價下跌，Iceberg可以通過交易本公司股票或相

關衍生工具獲得非法收益。本公司認為，買賣股票或空頭頭寸是正常的交易行為，

但如任何人士藉著發佈不實的虛假報告而牟取利益，這種非法行為應該予以譴責。

本集團專注業務發展，不評論短期的股價變化，但對蓄意散佈不實消息、惡意誤導

投資者、破壞市場秩序、及╱或任何藉此牟取不當收益的違法行為，本集團必將採

取一切必要措施和法律行動，並將向監管機關報告以進行調查，堅決捍衛廣大股東

和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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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亦謹此提醒各位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審慎行事，且不應依

賴有關本公司的任何非正式公佈資料買賣本公司股票。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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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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